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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度花蓮縣國民中小學校推動環境教育自評表 

 
一、基本資料： 填表日期：110年 月 日 

學校名稱  

校長姓名  承辦人員  聯絡電話  

學校類型  學生人數 人 班級數 班 

學校環境教育網頁網址 
 

 

（是環境教育專屬網頁，不是學校網站或衛生業務網頁的網址） 

承辦人員 E-mail  

校園總面積 ㎡ 建蔽率 ％ 校園綠覆

率 

 

109年 1月~109年

12月平均水費 
元/月 

109年 1月~109年 12月平均

電費 
元/月 

⊙建蔽率=(校舍面積/校園總面積)*100%。 
⊙校園綠覆率=((校園總面積-校舍面積-裸露面積-球場等）/校園總面積)*100%。 
⊙每月平均水費、每月平均電費之計算，均不含對外開放之大型體育或集會場館、亦不含學生午

餐廚房之用電。 
⊙班級數：不含資源班，但包含附設幼兒園。 

 
二、考評項目（佐證資料檔名請以各檢核項目之編號為首，並與編號完成「超連結」手續） 

項目 評鑑細項 配分 
自評 

分數 

自評佐證資料/

說明 
給分標準/說明 

 基本資料   
 

 

一、

環境

教育

計畫

及組

織運

作 
(10 分) 

1-1 將學校推展環境教育計

畫（109 年度）上傳至自評

網佐證及公告在各校環境

教育網站上。 

3 

 名稱及網址： 上傳計畫至自評網佐證 

有 2分；無 0分 

直接連結年度計畫網址 

有 1分；無 0分 

1-2 於校務行事曆排定環境

教育活動工作期程。 
3 

 
 

請附 108 下學期、109上學期

行事曆 

有 3分 

無 0分 

1-3 針對學校環境教育活動

有召開會議，整合各處室經

費與資源，並作成效檢討。 

4 

 

 

檢附 109 年度會議記錄《含

成效檢討》有 3 分；無 0分 

檢附會議照片 

有 1分；無 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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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

學校

環境

教育

資訊

分享

情形 
(10 分) 

2-1學校有環境教育分享平

台，且經常更新相關資訊。 
10 

 名稱及網址： 1. 有 2分；無 0分 

2. 分享平台呈現環境教育

相關活動及成果。 

3. 實施環境教育課程 

4. 辦理環境教育教師研習

並有回饋交流 

5. 辦理戶外環境教學及生

態旅遊活動 

每項 2 分，共 10 分(必須可

由本表直接點選連結或截取

照片呈現，以便查考)；無 0

分 

三、

學校

環境

教育

辦理

情形 
(14 分) 

3-1積極辦理以環境教育為

主題之校外教學活動。 
4 

 

 

每次 2分，最高 4分(請列校

外教學路線規劃及相關佐證

資料)；無 0 分。 

3-2學校參加教育部綠色學

校夥伴網絡計畫並定期登

錄學校課程紀錄。 

3 

 

 

學校登錄參加教育部綠色學

校夥伴網絡計畫會員。109年

度每片葉子 1分，最高 3分；

無 0分。 

3-3參加校外環境教育相關

徵件或競賽活動 
4 

 

 
每項 2分，最高 4分(請詳列

競賽名稱、參賽者、參賽項

目等證明) ；無 0分。 

3-4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，

於學校課程計畫中安排環

境教育相關活動及課程之

推動。 

3 

 

 

檢附學校課發會議紀錄(內

容須提及環境教育相關活動

及課程撰寫內容)(2 分)；並

檢附相關活動及課程實施成

果(一則 1分，至多 3分)。 

四、

配合

政府

環境

教育

政策

且績

效卓

越 
(23 分) 

4-1遴派教職員參與政府機

關辦理之環境教育相關研

習活動。 

4 

 

 

請列出參與活動名稱、時間

及地點等各項佐證資料。每

項給 1分，最高 4分；無 0

分。 

4-2遴派學生參與花蓮縣環

保局環保小局長培訓活動。 
4 

 

 

有 4分；無 0分。(國中不計

分) 

(由活動承辦學校依簽到簿

登錄給分，參與學校不需自

行填報) 

4-3遴派學生參與環境教育

相關活動(環境知識擂臺賽

不計入)。 

4 
 

 
有 4分；無 0分。(國小不計

分) 

4-4遴派學生參與花蓮縣環

保局全國環境知識競賽活

動。 

5 

 
 

有 5分；無 0分。 

(由活動承辦學校依簽到簿

登錄給分，參與學校不需自

行填報) 

4-5通過環保署或教育部環

境教育人員認證，取得證

書。 

6 

 

 

有取得 24小時研習證書(107

年後取得)或展延研習證書

者 1人給 1分；有取得環境

教育人員認證者 1人給 3

分，最高 6分；無 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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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6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登

錄環境教育 4小時學習時數

https://elearn.epa.gov.

tw/default.aspx 

4 

 

 

全數達成 4分(需佐證照片及

相關文件)；未全數達成 0分。 

佐證資料可上環境教育終身

學習網以學校帳號密碼登入

後至「統計報表」查詢 109

年度時數提報情形，點進學

校名稱即出現學校達成人數

圖表，可截圖或印出後掃描

檔為佐證。 

https://elearn.epa.gov.t

w/default.aspx 

 

五、

校園

環境

健康

與安

全 
(25 分) 

5-1學校訂有「場所安全衛

生工作守則」張貼在學校網

站及場所。 

3 

 

 

有守則 1 分，張貼在網站 1

分，張貼在場所 1分，合計 3

分 (檢附守則內容及照

片)；無 0分 

5-2落實執行資源回收、垃

圾減量情形。 
4 

 
 

有 4分(需佐證照片及相關文

件)；無 0分 

5-3全面使用可重複使用之

物品(推動禁用一次性餐具政

策、辦公室會議室及教室內使

用可重複使用之茶杯…) 

4 

 

 
有 4分(需佐證照片及相關文

件)；無 0分 

5-4全面使用再生紙及雙面

影印及逐步降低紙張使用

量(全面使用環保標章再生

紙、單面紙回收再使用) 

4 

 

 
有 4分(需佐證照片及相關文

件)；無 0分 

5-5節能減碳推動情形。(如
綠色採購、用水用電負成長、

改用省能照明燈具、二段式沖

水系統、非必要及下班時間之

電源插頭應予以拔除、電腦、

影印機、飲水機設定省能源或

節電模式功能等) 

4 

 

 
1 項 1 分，至多 4分(需佐證

照片及相關文件)；無 0分 

5-6定期將學校飲用水體送

檢化驗，定期保養、維護及

管理。 

4 

 

 
依四季定期檢測給分，每季 1

分。 

5-7辦理校園空氣品質監測

並懸掛旗幟 
2 

 
 

有 2分(需佐證照片)；無 0

分。 

六、

其他

環境

教育

事蹟 
(28 分) 

6-1學校教師或學生榮獲中

央政府級、花蓮縣環境教育

相關表揚獎項（例如：行政

院；教育部；環保署；經濟部；

農委會；內政部；花蓮縣環保

局、教育處及其他縣府各局

處）。 

4 

 

 
請詳獲環境教育相關表揚獎

項名稱、人員。每項給 2 分，

最高 4分；無 0 分。 

https://elearn.epa.gov.tw/default.aspx
https://elearn.epa.gov.tw/default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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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2結合學生家長或民間團

體辦理校內環境教育活動 
10   1 項 2 分，最高 10分 

6-3辦理資源物回收再利用

交換平台或機制並落實執

行。 

4 

 
 

辦理 1場 2分，最高 4分(如

辦理跳蚤市場、二手書交

換、財產拍賣等活動)；無 0

分。 

6-4其他環教特殊、創新或

傳承優良事蹟 
10   1 項 2 分，最高 10 分 

 核章自評表電子檔     

 自評分數合計 110分    

■請於 110年 4月 20日前，將此表核章掃描成 pdf檔上傳至自評網站網頁做為佐證資料。 

未上傳者不計分。 

 
線評網址：http://esd.hlc.edu.tw/ 

※各項工作期程 

一、上傳成果：110年 4月 20日前 

二、評審初評：110年 4月 21~30日 

三、學校補傳：110年 5月 1~10日 

四、評審複評：110年 5月 11~20日 

五、成績公告：110年 6月中 

 
※備註：111 年線上考評將增設加分題~ 

6-5 申請永續循環校園計畫、環保局綠牆計畫等環教相關計畫。 

建議各校留意資訊並踴躍提出申請。 

承辦人： 主任： 校長： 

http://esd.hlc.edu.tw/

